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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功能一：全面收录指定法规23件功能二：“*”标注最新增补法规3件功能三：突出标示重点法
条49组功能四：精选2002-2009年典型真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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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在经济审判工作中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若干规定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有关举证时
限规定的通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第一审经济
纠纷案件适用普通程序开庭审理的若干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
的解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
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
产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
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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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关于财产保全和先予执行12.人民法院采取诉前财产保全，必须由申请人提供相当于请求保全数额
的担保。
担保的条件，依法律规定；法律未作规定的，由人民法院审查决定。
13.人民法院对财产采取诉讼保全措施，一般应当由当事人提交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
只有在诉讼争议的财产有毁损、灭失等危险，或者有证据表明被申请人可能采取隐匿、转移、出卖其
财产的，人民法院方可依职权裁定采取财产保全措施。
14.人民法院采取财产保全措施时，保全的范围应当限于当事人争议的财产，或者被告的财产，对案外
人的财产不得采取保全措施，对案外人善意取得的与案件有关的财产，一般也不得采取财产保全措施
；被申请人提供相应数额并有可供执行的财产作担保的，采取措施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解除财产保全
。
15.人民法院对有偿还能力的企业法人，一般不得采取查封、冻结的保全措施。
已采取查封、冻结保全措施的。
如该企业法人提供了可供执行的财产担保，或者可以采取其他方式保全的，应当及时予以解封、解冻
。
16.人民法院先予执行的裁定，应当由当事人提出书面申请，并经开庭审理后作出。
在管辖权尚未确定的情况下，不得裁定先予执行。
17.人民法院对当事人申请先予执行的案件，只有在案件的基本事实清楚，当事人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明
确，被申请人负有给付、返还或者赔偿义务，先予执行的财产为申请人生产、.生活所急需，不先予执
行会造成更大损失的情况下，才能采取先予执行的措施。
18.人民法院采取先予执行措施后，申请先予执行的当事人申请撤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通知对方当
事人、第三人或有关的案外人，在接到通知至准予撤诉的裁定送达前，对方当事人、第三人及有关的
案外人，对撤诉提出异议的，应当裁定驳回撤诉申请。
19.受诉人民法院院长或者上级人民法院发现采取财产保全或者先予执行措施确有错误的，应当按照审
判监督程序立即纠正。
因申请错误造成被申请人损失的，由申请人予以赔偿；因人民法院依职权采取保全措施错误造成损失
的，由人民法院依法予以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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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法律法规汇编分卷便携本:民事诉讼法与仲裁制度(2010年版)》：一册在手 成功在握。
奉献权威实用精品 搭建考试成功阶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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